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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轻大政〔2021〕27号 

校属各单位： 

近年来，我校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国际交流活动，国际化意识

明显增强。为更好地鼓励学生、推动我校国际化进程，结合我校

实际情况，对原《郑州轻工业大学学生国际交流专项奖励金管理

办法》进行修订。经学校研究同意，现将《郑州轻工业大学学生

国际交流专项奖励基金管理办法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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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2021 年 7月 8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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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推动我校国际化进程，营造国际化氛围，培养

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，同时吸引海外学生来

我校留学和交流，特设立“郑州轻工业大学学生国际交流专项奖

励基金”（以下简称“国际交流专项基金”），每年奖励基金的总

额基数为 100万元人民币。 

第二条 “国际交流专项基金”不仅用于支持我校全日制本

科生、研究生参加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，也为海外来我校学

习的学生提供专项奖励资助。凡符合条件的学生，均可按本办法

规定的程序进行申请。 

第三条 学校成立国际交流专项基金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由

分管校领导及学生处、研究生处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、国际教育

学院、科技处、教务处、财务处和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组成，办

公室设在国际交流与合作处，负责日常管理。 

第二章  类别及标准 

第四条 学生经选拔参加国（境）外交流项目的费用均采取



 

 ——  4  —— 

本奖学金资助和学生个人承担相结合的方式予以解决。国际交流

专项基金资助分 A、B、C、D、E、F 六类。 

A 类：用于资助学生赴国（境）外大学、研究机构进行为期

一年及以上的专业学习或毕业设计等活动； 

B 类：用于资助学生在国（境）外进行为期三个月以上一年

以内的实习、文化交流、社会考察等游学活动； 

C 类：用于资助学生参加国（境）外短期国际会议、文化交

流、社会实践等活动； 

D 类：用于资助托福或雅思（非移民类）考试成绩达到一定

要求的学生。 

E 类：用于资助参加国际组织实习项目。 

F 类：用于资助参加线上国际课程项目。 

第五条 专项基金资助标准和金额 

A 类：每人资助 1.8 万元人民币； 

B 类：每人资助 0.8 万元人民币； 

C 类：每人资助 0.5 万元人民币； 

D 类：资助雅思或托福考试费。 

（一）雅思考试总成绩达到 7.0及以上、托福考试总成绩达

到 100 分及以上者，可以申请报销一次考试费用，报销比例为

100%，并另外嘉奖 500元人民币； 

（二）雅思考试总成绩达到 6.5（含）、托福考试总成绩达到

90 分（含）者，可以申请报销一次考试费用，报销比例为 100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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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雅思考试总成绩达到 6.0（含）、托福考试总成绩达到

79 分（含）者，可以申请报销一次考试费用，报销比例为 70%； 

（四）雅思考试总成绩达到 5.5（含）、托福考试总成绩达到

69 分（含）者，可以申请报销一次考试费用，报销比例为 50%； 

（五）同时参加上述两种考试且成绩达到规定者，只报销其

中一种考试费用； 

（六）每位学生可根据自己情况进行多次考试，但每个阶段

（本科生阶段、硕士研究生阶段）只能享受一次资助。 

E 类：最高资助每人 3 万元人民币，项目所需费用低于 3 万

元人民币的，则全额资助（不含机票等费用）。资助名额以每年

项目通知为准。 

F 类：最高资助每人 0.5万元人民币，项目所需费用低于 0.5

万元人民币的，则全额资助（不含机票等费用）。资助名额以每

年项目通知为准。 

第三章  申请条件 

第六条 “国际交流专项基金”校内学生申请条件 

（一）热爱党和祖国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；遵守宪法和法律，

遵守学校规章制度。 

（二）入学以来各科（选修课除外）成绩合格且学分绩点在

2.5 以上（含 2.5）或专业排名前 30%（需所在学院提供证明）。 

（三）外语语言水平达到具体国际交流项目要求，外语沟通

交流能力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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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对国家一流专业和工程认证相关专业本科生、一级硕

士学位授权点相关学科研究生以及在市级以上各类竞赛中成绩

优秀的学生优先选拔。 

第七条 来我校留学的海外学生，根据留学身份不同，GPA

和汉语达到一定水平的可以申请相应的奖励基金资助。 

（一）学位生： 

1.正式入学时，本科生 HSK达到 4 级（180分）、研究生 HSK

达到 5级（180分）可申请一次 0.8 万元人民币资助；本科生 HSK

达到 4级（240分）、研究生 HSK达到 5级（240分）可申请一次

1.8 万元人民币资助。 

2.入学后，在校期间各科成绩合格且平均分在 75 分以上，

HSK 达到 5 级（180 分），每年可申请一次 0.8 万元人民币资助；

HSK 达到 5 级（240 分），每年可申请一次 1.8 万元人民币资助。 

（二）交换生： 

1.留学或交流学习一年及以上，GPA 达到 3.5，HSK 达到 6

级（200），可参照 A 类标准资助； HSK 达到 5 级（240），参照 B

类标准资助； 

2.交流学习时间为三个月到一年，GPA 达到 3.5，HSK 达到 5

级（240），可参照 B 类标准资助； 

3.交流学习时间三个月以下，GPA 达到 3.5，HSK 达到 5 级

（240），可参照 C 类标准资助。 

（三）语言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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凭最高学历毕业证，每学期可申请一次 0.5 万元人民币资助。 

第八条 派出交换生（免交国外大学学费的）在境外学习时

间为一年的，可参照 B类标准资助；学习时间为一学期的，可参

照 C 类标准资助。 

第四章  评选办法及选派程序 

第九条 “国际交流专项基金”按项目进行申请和评审。国

际交流专项基金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学校当年项目开展情况

发布资助项目和名额分配方案。 

第十条 符合条件的学生应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

交《学生国际交流专项奖励基金申请表》。国际交流专项基金管

理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学生在校期间综合表现进行评定，提出“国

际交流专项基金”拟资助学生名单。 

第十一条 国际交流专项基金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专

项基金拟资助学生名单在校内进行不少于 5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公

示期间，对获资助学生名单有异议的，可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反映。国际交流专项基金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将组织调查核实，并

作出处理意见。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由工作领导小组

正式确定获资助学生名单。 

第十二条 “国际交流专项基金”每学期进行一次申报和评

审。参加我校国际交流项目的学生，申请 A/B/C类时，同一项目

每年只能申请一次。国外学习时间为一年及以上的，可以每年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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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一次；申请 E/F 类时，同一项目在每个阶段（本科生阶段、硕

士研究生阶段）只能申请一次。每生每个阶段（本科生阶段、硕

士研究生阶段）在校期间获得的“国际交流专项基金”资助最多

不超过 3 次。 

第十三条 申请 D/E/F 类“国际交流专项基金”时，需要提

交相关成绩单复印件、缴费发票或有效付款凭证，经过国际交流

专项基金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，财务处将奖励资金汇入学生

银行账户。 

第十四条 学校同时为获资助学生颁发荣誉证书，以资鼓励。 

第五章  其他 

第十五条 对于学术表现特别突出，收到国外大学访学、合

作科研邀请者，经相关部门、所在学院认定后，将根据出国时长，

参照此管理办法予以相应标准的资助。 

第十六条 如获资助学生因不可抗因素导致学生无法按原计

划进行国（境）外研修活动，国际交流专项基金管理工作领导小

组将专题研究调整有关具体资助标准。 

第十七条 与港、澳、台地区交流项目参照此办法执行。 

第十八条 本管理办法自 2021 年 9月 1 起实施，由国际合作

与交流处负责解释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郑州轻工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年 7月 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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